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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公司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

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

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对与关联方2026年度拟发生的采购产品

（商品）、销售产品（商品）、接受服务等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2026年1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魏健、赵云龙、王炳炯对该议案回避表决，6位非关联董

事全部投票同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

》等有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相关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已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5年度预

计金额（万

元）

2025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

采购工业水

等商品
1,500.00 1,218.12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杭州德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采购仪表设

备等商品
500.00 141.18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和服务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采购服务和

商品
3,500.00 1,440.06

2025年度预计的

部分业务协同实

际未发生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销售商品 8,000.00 349.71

2025年度预计的

部分业务协同实

际未发生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

销售次氯酸

钠等商品
- 128.40［注］

合计 13,500.00 3,277.47

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

异的说明

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

于实际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同时公司会根

据实际情况，对交易情况进行适时适当调整。



注：2025年度，公司实际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与同一控制下

的各个关联人进行各类关联交易前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此外，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与关联法人拟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低于300万元，应提交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查，相关交易已经管理层审批通过

。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杭州德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38%，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2026年开始与其发生的日

常交易不再作为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6年度预计

金额（万元）

2025年度发生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采购工业水

等商品
1,500.00

1,218.12
2.49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和服务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采购服务和

商品
18,000.00 1,440.06 2.92

综合考虑 2026 年度可能发生的化工产品

采购业务，对此增加一定预计额度。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销售商品 20,000.00 349.71 0.13

综合考虑 2026 年度可能发生的化工产品

销售业务，对此增加一定预计额度。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销售次氯酸

钠等商品
300.00 128.40 0.05

合计 - - 39,800.00 3,136.29 - -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000734530895W

成立时间 2001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 3,1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高浩孟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303号

股权结构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90%，浙江

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经营范围

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修理，住宿，卷烟

、雪茄烟、音像制品、书刊的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的销

售，中式餐供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维护及收

费，交通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及物流服务，实业投

资，培训服务，交通工程的施工，高速公路的养护、管

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

车辆清洗，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花木、文化用品

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2、关联关系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截至2025年12月31日，

持有公司54.71%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第

（一）项所规定的情形，该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113,363,371.84

净资产 39,161,586.73

营业收入 26,168,034.11

净利润 561,063.13

4、履约能力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

的财务状况，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二）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211713309446N

成立时间 1999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 5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俞静海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沿江西路22号

股权结构
宁波市镇海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持股90%，浙江省财

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非融资担保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屋拆迁服务；

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土地

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陆地管道运输；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工器材销售；电力电子元器

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豆及薯类销售；

谷物销售；棉、麻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

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动自

行车销售；电车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器辅件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销售；模具销售；畜牧渔业饲

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肥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截至2025年12月31

日，持有公司13.28%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四）项所规定的情形，该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总资产 3,541,796.52

净资产 998,813.63

营业收入 91,777.13

净利润 2,978.91

4、履约能力

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

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

允的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参照市场公允价格、行业惯例、独立第三方交易

价格等，依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

四、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销售的正常需要，交易有利

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等同时参

考与其他第三方的正常商务合作条件，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在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根据实际业务开展

的需要，授权公司管理层同上述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一）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4、履约能力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二）宁波市镇海区海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2、关联关系
	3、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履约能力

